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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交所建议因应中国内地监管规则的更新修订《上市规

则》若干有关中国发行人的条文 
 

2023 年 2 月 24 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谘询文件，建议因应中国内地监管规则更新而修订《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同时建议《上市规则》作出若干其他有关在中国注册成立为股份有

限公司的发行人（中国发行人）的修订。 

 

近日相关中国内地监管规则的更新 

 

中国国务院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和文件的决定》，而中国证监会亦于同日发布了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及 5 项配套指引（以下合称中国新法规）。中国新法规自 2023 年 3 月 

31 日（中国新法规生效日）起生效。根据中国新法规，于中国新法规生效日，《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

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特别规定》）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章程必备条款》）将予废除，中国发行

人应当参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而不是《必备条款》）制定其公司章程。 

 

《特别规定》及《必备条款》予以废除后： 

 内资股及 H 股的持有人不再被视为不同类别股东，目前适用于内资股及 H 股股东的类别股东会议规定已再无必要；

及 

 有关以仲裁方式解决 H 股股东与中国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争议的规定也再无必要。 

 

此外，中国新法规为内地公司（包括中国发行人及在境外注册成立但主要业务营运在内地的发行人（即红筹公司））的

所有直接和间接境外上市及证券发行引入新的备案制度。此制度取代了现行的核准制（要求内地公司直接境外上市须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 

 

因应中国新法规而作出的《上市规则》相应修订 

 

中国新法规实施后，联交所将对《上市规则》作出相应修订如下： 

 

(a) 从《上市规则》第十九 A 章删除： 

(i) 与中国发行人发行新股和回购现有股份有关的类别股东会议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及 

(ii) 牵涉 H 股股东的争议须以仲裁方式解决的规定；  

 

(b) 删除《上市规则》附录十三 D 部，此附录要求中国发行人的公司章程须包含《必备条款》及其他附带规定；及  

 

(c) 修订《上市规则》第九章和第十九 A 章中有关新上市申请提交文件的规定，以反映中国新法规下适用于内地公司境

外上市的中国备案新规。新规定下，如新申请人须就其于联交所申请上市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则新申请人（不论是

在中国还是其他司法权区注册成立）须在预期的聆讯审批日期至少足 4 个营业日之前提交由中国证监会发出的确认

新申请人完成中国备案程序的通知书。 

 

实施日期 

 

就上述因应中国新法规而作出的《上市规则》相应修订，待获得所需的监管机构批准后，联交所将适时公布该等修订的

生效日期。 

 

客户通报 

企业融资 2023年 3月 3日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February-2023-Mainland-China-Regulation/Consultation-Paper/cp20230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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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市的发行人 - 已经在联交所上市的中国发行人仍须遵守其现有章程中就若干决议案召开类别股东大会的规定及《必

备条款》所要求的其他条文（如适用），直至其修订公司章程为止。这些发行人亦须时刻遵守《上市规则》（或自规则

修订生效日期后，遵守修订后的《上市规则》）。 

 

新上市申请人 - 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新上市申请人应当参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制定其公司章程。若此类申请人于《必

备条款》被废除至《上市规则》修订生效期间在联交所上市，联交所将允许其遵守《上市规则》（包括相应修订）。 

 

《上市规则》其他修订建议 

 

联交所亦建议修改《上市规则》中原为处理因内资股与 H 股被视作不同类别股份所衍生的问题而订立的条文。另外，随

着中国法律的不断完善和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部分特为中国发行人而设、为其股东提供额外保障的条文已再无必要，

联交所也因此建议一并删除或修改。该等建议修订包括： 

 

(a) 修改《上市规则》条文，以使中国发行人发行新股的一般性授权限额和股份计划的授权限额，可参照其已发行股份

总数（而不是分别参照内资股和 H 股）计算； 

 

(b) 删除中国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须向发行人及其股东承诺遵守《中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使

与《上市规则》内适用于海外发行人的条文（并无类似的承诺规定）达成一致）； 

 

(c) 将《上市规则》第十九 A 章（适用于中国发行人）有关合规顾问的若干规定移至《上市规则》第三 A 章（适用于

所有发行人）；并删除《上市规则》第十九 A 章中有关保荐人及合规顾问的职责及其终止委任及替任的其他规定，

因为《上市规则》第三 A 章已有类似规定； 

 

(d) 删除《上市规则》第十九 A 章中有关(1)网上展示文件（包括(i)已发行股本状况的报告；(ii)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董

事会、核数师及监事会报告；(iii) 特别决议；(iv) 购回证券的报告；及(v)周年申报表）；及(2)展示实体版本以供查

阅（包括(i)股东名册的全份副本；及(ii)股东会议纪录）的规定； 

 

(e) 删除《上市规则》第十九 A 章中有关在作为中国发行人的新申请人的上市文件中披露中国与香港的法律及法规之间

的重大差异的规定；及 

 

(f) 《上市规则》的轻微修订，包括删除《上市规则》第十九 A 章中与其他《上市规则》内容重复又或已过时的条文。 

 

联交所就上述 (a) - (e) 项的《上市规则》修订建议征求公众意见。谘询期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 

 
 
 
 
 
 
 
 
 
 
 
 
 
 
 
 
 
 
 
 
 
 
 
 
 
 
 
  

想了解更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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